


(1) 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比选公正性；

(2) 与本项目的其他比选申请人同为一个单位负责人；

(3) 与本项目的其他比选申请人存在控股、 管理关系；

注： 控股关系： 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

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

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

管理关系： 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四、 比选公告的发布

五、 比选文件的获

2025年 11 月 1 2 日至 2025年 11 月 1 7日在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网

站(http://www.scgs.com.cn/) 发布比选公告 。

取

比选申请人应在报价期间适时关注上述网站， 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 比选人不再另行通

知。如有问题或疑问， 应及时与比选人联系， 因未能及时下载通知书 (如有) 的相关责任由

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

1.凡有意参加比选申请者，请于2025年11月12日 ～ 2025年11月16日，在四川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scgs.com.cn/) 免费匿名下载比选文件。 比

选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比选文件获取的方式。

2. 比选文件有关通知(如有)由比选申请人在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scgs.com.cn/) 自行查阅与下载。

。

六、 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七、 评审办

1.现场踏勘： 本项目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 。

2.比选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 11月 17日上午10: 00,比选申请人应于当

日上午9: 30至上午10: 00将比选申请文件递交至：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90号四川

高速大厦5楼A520室。 比选人定于比选申请文件送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举行

公开开标，比选申请人应派代表出席并签认开标结果。

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未按要求密封完整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不予接

受 。

4. 未报名的比选申请人的比选申请文件， 比选人不予接受。

法

本次比选采用单信封形式 (资格后审); 评审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八、 比选工作结果公布



比选人在收到评审报告后按程序确定中选人，并将比选结果公布在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scgs.com.cn/)。

九、 联系方式

比选人名称： 四川川高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90号高速大厦

联系人 ：  龚女士

联系电话 ： 028-85575716

比选人： 四川川高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 11 月 1 2 日


